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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提案表 

提案單位 心理諮商輔導中心 案 號 第     案 

案  由 擬修訂「國立東華大學導師經費支給要點」，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心理諮商輔導中心擬調整導師費計算基準數，說明如下： 

(一) 緣由： 

1. 本校導師費編列以註冊學生人數為基準，並未包含交換生，但交換生在

校期間，系所仍會為其安排導師，提供協助及關懷，目前交換生人數日

益增加，相對地，系所導師們也將提供更多的協助。 

2. 導師經費編列以每學年度第一學期之註冊學生人數為基準，編列一學年

之經費，但交換生就讀期間大多為一學期，且上、下學期人數不定，難

以個別計算。 

3. 綜合上述，為顧及導師對交換生的照顧及關懷，同時考量經費編列之實

際狀況，故提出修正方案，在導師經費總額基準數不變之前提下，調整

心理諮商輔導中心導生活動費及各系所導師費之基準數，即提高各系所

導師費之基準數，爾後不再針對交換生人數及非註冊學生人數個別計

算。 

(二) 修改方案說明： 

1. 導師經費總額基準數不變，維持1,850元。 

2. 心理諮商輔導中心導生活動費基準數減少30元，由原本的220元調降為

190元。 

3. 各系所導師費之基準數增加30元，由原本的1,630元增為1,660元。 

(三) 修正條文：修正第二點、第三點之基準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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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導師經費支給要點 
第二點、第三點修正對照表 

新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原條文 

二、每學年導師經費依學生人數編

列，包括各系(所)之導師費、心

理諮商輔導中心之導生活動費，

計算標準如下： 

(一) 導師經費總額：基準數(1,850

元)*全校註冊學生數(N 人)。 

(二) 各系所導師費(含導師鐘點費

及導師生活動費)：基準數

(1,660 元)*各系(所)註冊學生

數(N 人)。 

1. 導師鐘點費：【鐘點基準數

(575 元)*時數(H 小時/人)】

*各系(所)註冊學生數(N

人)。 

2. 導師生活動費：【基準數

(1,660 元)－鐘點基準數

(575 元)*時數(H 小時/人)】

*各系(所)註冊學生數(N

人)。 

(三) 心理諮商輔導中心導生活動

費(含優良導師獎勵經費)：基

準數(190 元)*全校註冊學生

數(N 人)。 

二、每學年導師經費依學生人數編

列，包括各系(所)之導師費、心理

諮商輔導中心之導生活動費，計

算標準如下： 

(一) 導師經費總額：基準數(1,850

元)*全校註冊學生數(N 人)。 

(二) 各系所導師費(含導師鐘點費

及導師生活動費)：基準數

(1,630 元)*各系(所)註冊學生

數(N 人)。 

1. 導師鐘點費：【鐘點基準數

(575 元)*時數(H 小時/人)】

*各系(所)註冊學生數(N

人)。 

2. 導師生活動費：【基準數

(1,630 元)－鐘點基準數

(575 元)*時數(H 小時/人)】

*各系(所)註冊學生數(N

人)。 

(三) 心理諮商輔導中心導生活動

費(含優良導師獎勵經費)：基

準數(220 元)*全校註冊學生

數(N 人)。 

一、調整各系所導

師費之基準

數，增加 30

元，爰修正現

行條文第二

點第一項第二

款基準數，將

1,630 元修改為

1,660 元。 

二、調整心理諮商

輔導中心導生

活動費基準

數，減少 30

元，爰修正現

行條文第二

點第一項第三

款基準數，將

220 元修改為

190 元。 

 

 

 

 

三、各系(所)應於每學年初召開導師

輔導工作委員會，決定導師鐘點

費及導師生活動費之分配比例，

導師鐘點費及導師生活動費分配

將導師費基準數 1,660(元/人)分

為 575*H(元/人)及

1,660-575*H(元/人)。 

註：1≦H≦2.2，575*(H/2)之小

數捨去為整數，其餘費用併入導

師生活動費。 

三、各系(所)應於每學年初召開導師

輔導工作委員會，決定導師鐘點

費及導師生活動費之分配比例，

導師鐘點費及導師生活動費分配

將導師費基準數 1,630(元/人)分

為 575*H(元/人)及

1,630-575*H(元/人)。 

註：1≦H≦2.2，575*(H/2)之小

數捨去為整數，其餘費用併入導

師生活動費。 

一、 調整各系所導

師費之基準

數，增加 30 元，

爰修正現行條

文第三點第一

項及第三點第

一項第二款基

準數，將 1,630

元修改為 1,660

元。 

附件一：導師經費支給要點條文修正對照表 



(一) 系(所)導師每學期支領導師

鐘點費金額為 575*H/2*負責

導生數。 

(二) 上學期導師生活動費金額為

3.5/8*(1,660-575*H)*該系

(所) 應註冊學生數*0.9。 

(三) 下學期導師生活動費金額為

一學年之導師生活動費－上

學期之導師生活動費。 

(一) 系(所)導師每學期支領導師

鐘點費金額為 575*H/2*負責

導生數。 

(二) 上學期導師生活動費金額為

3.5/8*(1,630-575*H)*該系(所) 

應註冊學生數*0.9。 

(三) 下學期導師生活動費金額為

一學年之導師生活動費－上

學期之導師生活動費。 

 

 

 

 

 

 

 

 

 

 

  



國立東華大學導師經費支給要點 

101.06.20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6次行政會議通過 

102.03.20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第1次心理諮商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2.05.29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03.11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要點依本校導師制實施辦法第六條規定訂定之。 

二、每學年導師經費依學生人數編列，包括各系(所)之導師費、心理諮商輔導中心之導生活動費，

計算標準如下： 

(四) 導師經費總額：基準數(1,850 元)*全校註冊學生數(N 人)。 

(五) 各系所導師費(含導師鐘點費及導師生活動費)：基準數(1,660 元)*各系(所)註冊學生數(N

人)。 

3. 導師鐘點費：【鐘點基準數(575 元)*時數(H 小時/人)】*各系(所)註冊學生數(N 人)。 

4. 導師生活動費：【基準數(1,660 元)－鐘點基準數(575 元)*時數(H 小時/人)】*各系(所) 

註冊學生數(N 人)。 

(六) 心理諮商輔導中心導生活動費(含優良導師獎勵經費)：基準數(190 元)*全校註冊學生數

(N 人)。 

三、各系(所)應於每學年初召開導師輔導工作委員會，決定導師鐘點費及導師生活動費之分配比

例，導師鐘點費及導師生活動費分配將導師費基準數 1,660(元/人)分為 575*H(元/人)及

1,660-575*H(元/人)。 

註：1≦H≦2.2，575*(H/2)之小數捨去為整數，其餘費用併入導師生活動費。 

(四) 系(所)導師每學期支領導師鐘點費金額為 575*H/2*負責導生數。 

(五) 上學期導師生活動費金額為 3.5/8*(1,660-575*H)*該系(所) 應註冊學生數*0.9。 

(六) 下學期導師生活動費金額為一學年之導師生活動費－上學期之導師生活動費。 

四、導師經費之核銷期程： 

(一) 系(所)導師鐘點費之核銷：各系(所)於每學期初分配各導師負責之導生數，心理諮商輔

導中心於各學期課程結束後一周內彙整導師工作紀錄，並製作導師鐘點費請領清冊送交

主計室核撥，於每年 2 月發放上學期導師鐘點費，7 月發放下學期鐘點費。 

(二) 系(所)導師生活動費之核銷期程及核銷方式依主計室相關規定進行。 

(三) 心理諮商輔導中心導生活動費之核銷期程及核銷方式依主計室相關規定進行。 

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以下空白---- 

 

附件二：國立東華大學經費支給要點 


